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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 

就业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 
 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为切实维护毕业生切身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教育部有

关文件精神，现就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安全防范工作通知

如下。 

一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

近年来，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，部分毕业生就业心

态迷茫。犯罪分子抓住大学生急于求职的心理和社会经验不足、

法律意识淡薄的弱点，设计各种就业陷阱，甚至引诱他们从事违

法犯罪活动。高校毕业生落入就业陷阱，甚至从事违法犯罪活动，

不仅给自身和家庭带来严重损害，也给社会造成重大损失，极易

引起媒体关注，形成舆论热点，造成不良影响。各高校要充分认

识加强毕业生就业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性，将其作为一项政治任

务抓实抓好，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，明确职责分工，落实

工作责任，进一步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，切实筑牢就业“安

全网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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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进一步加强毕业生教育引导 

加强法治教育。将法治教育纳入就业指导必修课，在重要法

律颁布实施纪念日等重要时间节点，组织开展相应主题的法治宣

传教育活动。广泛开展模拟法庭、观摩旁听庭审等活动，通过“以

案释法”等方式，帮助毕业生养成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题、

作决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。 

加强风险防范教育。充分运用网络、宣传栏、报刊等载体，

教育广大毕业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，提升对各种社会招聘信息的

分辨力，提防就业陷阱，谨防在求职过程中上当受骗，学会利用

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。特别要重点帮助学生增强网络诈

骗的识别与防范能力，防止成为网络诈骗犯罪的帮凶。 

三、进一步强化就业指导服务 

切实加强职业规划。聚焦价值塑造，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

成才观、职业观、就业观，进一步强化专业认知，引导学生理性

认识和合理规划职业生涯。 

加强毕业生实习、求职管理。加强毕业生外出实习、应聘、

培训等活动管理，严格请销假制度，准确掌握行踪和安全情况。 

加强心理健康疏导。就业指导部门定期组织心理健康专题讲

座，开通心理健康咨询热线，提供心理危机排查、现场咨询、心

理测评等服务，帮助毕业生舒缓求职焦虑心理，帮助毕业生以积

极心态面对就业压力。 

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服务。高度关注毕业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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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生、残疾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求职进度，继续实施“一人一策”

和“一对一”的就业帮扶指导，按标准发放求职补贴，切实帮助他

们解决经济、心理和就业过程中的实际问题，防止落入“条件不

限”“待遇丰厚”等就业陷阱。 

加强离校毕业生跟踪服务。主动关注本校毕业生尤其是离校

未就业毕业生动态，及时了解和掌握毕业生情况。充分利用微信、

微博等新媒体为毕业生广泛开展个性化的信息推介服务，切实做

到离校不离心、服务不断线。与就业单位、家长建立微信群、

QQ 群等交流平台，邀请他们共同参与学生校外就业服务，不断

提升家庭和社会在校外教育中的重要作用。 

四、进一步规范校园招聘 

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。切实加强校园招聘市场建

设，建立完善就业资源开发机制，扎实开展“书记校长联系百家

企业”行动，丰富岗位信息来源，确保大多数毕业生不出校园即

可签约就业。 

强化校园招聘信息审核。明确专人严格审核校园招聘用人单

位资质，确保招聘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可靠。加强本校校园招聘网

就业信息审核，发现虚假信息立刻删除。 

建立企业“黑名单”制度。高校之间互相通报虚假、不实招聘

的企业信息，纳入校园招聘“黑名单”，并向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

门反馈，切实维护毕业生合法权益。 

五、进一步抓实疫情防控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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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疫情防控责任。严格按照属地疫情防控要求，规范、安

全组织就业招聘会。结合实际不断完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

预案，认真落实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，保障毕业生的身体健康和

生命安全。 

开展防控政策宣传。多形式、多渠道加强疫情防控政策法规

宣传，提醒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和个人防护。 

六、进一步完善就业安全防范工作机制 

畅通毕业生信息反馈渠道。将学校就业指导部门、法律事务

部门以及毕业生辅导员的联系方式主动告知毕业生，确保毕业生

在求职过程中遇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得到及时救助。 

制定相关工作预案。制定毕业生就业安全防范工作预案，关

注相关舆情，落实应急处理各项措施，确保教育系统安全稳定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2022 年 3 月 17 日 


	doc_mark
	Content

